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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我市现代化大城市建设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工业建筑中的

一些常见问题由于缺乏统一认识，给项目的消防设计审查带来了

困扰，亟需专业解决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

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积极响应城市发展的时代诉求，

合肥市城乡建设局组织专业力量，结合我市实际编制了《合肥市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常见问题技术指南·工业建筑分册》（以下简

称《指南》）。

本《指南》以“坚守安全底线、推动工业建设、强化科学管

理”为核心原则，充分借鉴国内前沿实践经验与先进理念，致力

于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的源头出发，精准规范审查标准与尺度，

全面提升消防设计审查工作质量，为实现城市安全保障与高质量

发展的有机统一，构筑起坚实可靠的技术支撑体系。

本《指南》一共分为五个专业章节，主要内容包括：

1、建筑专业；

2、结构专业；

3、给排水专业；

4、暖通专业；

5、电气、电信和自控专业。

开展消防设计审查工作，必须严格遵循现行国家消防技术规

范与标准。本《指南》管理与解释权归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欢迎

相关单位及专业人士将意见建议反馈至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消防

设计审验处（邮箱：sjsjxfc@163.com），共同提升消防设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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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筑专业

1.1 防火间距

1.1.1 甲类仓库之间的防火间距，当第 3、4 项物品储量不大于 2t，

第 1、2、5、6项物品储量不大于 5t时，不小于 12m，是否符合规范

要求？

答：根据《火通规》第 3.2.2 条的规定，甲类仓库之间的防火间

距不应小于 20m，故《建规》第 3.5.1 条注的内容作废，按照不应小

于 20m 的规定执行。

1.1.2 工业项目中防火间距标准如何执行？

答：首先明确工业项目的类型，根据其类型确定执行的防火标准。

另需同时满足《火通规》《建规》中对应的要求。

1.1.3 以《石化标》为主体设计规范，罐区储罐总容量在《建规》表

4.2.1 范围内时，是否也需同时满足《建规》表 4.2.1 的防火间距要

求？

答：以《石化标》为主体设计规范的项目，防火间距执行《石化

标》的相关条款，若《石化标》无相关规定的，则执行其他规范。

1.1.4 以《建规》为主体设计规范的项目中，《建规》第 4.2.7 条规

定了储罐与泵房的防火间距，储罐与露天泵区的防火间距应如何控

制？

答：储罐到露天泵区的防火间距可参照《精细标》的相关规定执

行。

1.1.5 以《建规》为主体设计规范的项目中，对于厂区范围内的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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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框架，其与周边设施的防火间距应如何考虑？

答：首先要参照《石化标》《精细标》相关条款进行判定。如定

义为敞开式厂房或半敞开式厂房，按照厂房执行，其与周边设施的防

火间距以设备外缘作为防火间距起算点；对于定义为不属于厂房的敞

开式框架，需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1.6 厂房、仓库外设有立柱的装卸雨棚，计算其于周边设施的防火

间距时其防火间距是否算至雨棚？如算至雨棚是计算至雨棚立柱还

是雨棚水平投影边线？

答：需要计算至雨棚。当雨棚采用不燃材料制作，且其外挑超出

立柱的宽度不影响消防救援时，可计算至立柱。

1.1.7 高层丙类厂房的裙房与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能否按单、多层丙

类厂房确定？

答：可按单、多层丙类厂房确定。

1.1.8 变、配电站能否与甲、乙类厂房贴邻建造？

答：变、配电站与甲、乙类厂房贴邻建造首先应满足《火通规》

中第 4.2.4 条以及《建规》第 3.3.8 条的规定；其次，根据项目所执

行的标准，分别符合《石化标》第 5.2.16、5.2.17、5.2.18 条、《精

细标》第 8.3.1 条、《煤化标》第 5.3.4、5.3.5 条的相关规定要求。

1.1.9 装置内变、配电所（室）布置在石油化工企业项目和煤化工工

程项目中分别有哪些要求？

答：具体详见《石化标》第 5.2.16、5.2.17、5.2.18 条和《煤

化标》第 5.3.4、5.3.5 条等相关规定要求。



3

1.1.10 按《建规》第 3.4.8 条，关于厂房成组布置，哪些厂房可以

成组布置，哪些不建议成组布置，是否满足条款要求的工业厂房均可

成组布置？

答：按《<建规>实施指南》第 3.4.8 条相关解释执行。一般情况

下，成组布置的厂房在功能上应该尽量相同或相近，如均为生产车间

或均为生产辅助用房，对于功能不相同或差别较大的厂房不建议成组

布置。

1.1.11 《石化标》第 4.2.8A 条的条文说明“由于事故水池是长时间

空置的，故与其他设施不规定防火间距。”《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

程设计标准》第 6.6.3 条“事故废水中含有甲、乙、丙类物质时，火

灾类别按丙类设计，事故状态下应按甲类运行管理”。关于事故废水

池（事故水收集池）如何定性及其防火间距如何考虑？

答：根据《石化标》第 4.2.8A 条的条文说明和《化工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工程设计标准》第 6.6.3 条要求，建议事故废水池（事故水

收集池）按照丙类设计，防火间距执行《石化标》第 4.2.8A 条的规

定。

1.1.12 建筑内的明火设备间，其防火间距能否计算至设备所在的房

间或设备外缘？

答：（1）明火设备所在房间为敞开式设置，其防火间距可算至明

火设备外缘；（2）如非敞开式设置且明火设备所在房间与建筑内其他

房间之间采用防火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1.5 小时的楼板完全分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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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间距可计算至设备所在房间隔墙位置；（3）其他情况防火间距应

计算至明火设备所在建筑外墙。

1.1.13 《石化标》和《精细标》中，消防泵房（站）的防火间距起

止点是否计算至消防水池或消防水罐？

答：防火间距起止点计算至消防泵房，不考虑计算至消防水池或

消防水罐。

1.1.14 《精细标》第 4.1.5 条规定“生产设施、储罐与相邻工厂的

防火间距以相邻工厂的围墙或用地边界线计算”，《石化标》第 4.1.9

条条文说明“当相邻工厂围墙内的设施已经建设或规划并批准，防火

间距可算至相邻工厂围墙内已经建设或规划并批准的设施。”精细化

工企业是否可以比照《石化标》第 4.1.9 条执行？

答：当相邻工厂围墙内的设施已经建设或规划并批准，防火间距

可算至相邻工厂围墙已经建设或规划批准的设施但应与相邻工厂达

成一致意见，并经安全主管部门批准。

1.1.15 厂区出入口位置的“门卫室”其建筑分类是属于民用建筑还

是工业建筑，其距离周边设施的防火间距应参照什么执行，如项目执

行《石化标》其定性是否和办公、化验室一样定性为全厂性一类重要

设施？

答：如门卫室仅作为值班室使用，正常值班人员数量 1-2 人，则

门卫应视为一般民用建筑，其与周边设施的防火间距应满足《建规》

的要求。由于其人员较少可不视为全厂性一类重要设施。但当门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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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数量构成人员集中建筑物时，应按照区域一类重要设施考虑防火

间距。

1.1.16 厂区内的丁、戊类储罐或装置与周边设施是否有防火间距要

求？

答：除规范中特殊规定的以外，一般不考虑防火间距要求，仅需

满足吊装检修要求即可。

《建规》《石化标》《精细标》《煤化标》中均未规定丁、戊类储

罐与周边设施的防火间距。丁、戊类储罐与丁、戊类厂房使用性质、

消防要求不同，其危险性小于丁、戊类厂房，《建规》第 3.4.1 条规

定了丁、戊类厂房之间的间距，而第 4.2.1 条中仅规定了甲、乙、丙

类可燃液体储罐的防火间距，对丁、戊类储罐等不做要求。在工业总

平面设计中，也经常遵循此原则。但当规范有特殊规定时，应按规范

要求执行。

1.1.17 按《建规》第 3.4.1 条注 2，两座厂房满足一定条件时，防

火间距不限，如何理解防火间距不限？是否必须设双墙，还是仅设一

道墙体即可？

答：相邻两座建筑按《建规》要求，防火间距不限时，属于贴邻

建造。通常，贴邻建造的两座建筑，其外墙是各自独立的；当两座建

筑属于同一个产权所有人时，贴邻的两座建筑也可以共用防火墙或者

抗爆墙，但其承重结构体系应该是各自独立的。

1.1.18 架空管架与道路的最小水平间距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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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架空管架与道路的最小水平间距不应小于 1m。间距计算规

则：管架从最外边线算起；道路为城市型时，自路面边缘算起；道路

为公路型时，自路肩边缘算起。

1.1.19 对于甲、乙类厂房和仓库与道路的防火间距的控制，因主要

道路和次要道路的退让间距差异较大，以什么条件来判定主次道路显

得尤为重要，以“路宽”、“车流量”、“人流量”、“文字标注”何种条

件来判定？对于与厂外道路路边退让距离，是以“道路路牙边”还是

以“道路红线边”控制？

答：主要道路和次要道路建议参照《厂矿道路设计规范》中主干

道和次干道的定义。各防火规范中，道路的防火间距起止点均为“路

边”，结合《安徽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疑难问题解答》要求，

统一以道路红线进行控制。

1.2 平面布置、建筑层数和防火分区

1.2.1 厂房内部设有多个钢结构平台，平台是否计入建筑层数？

答：平台若为厂房持续生产使用，则应计入建筑层数；如果平台

面积较小，仅为操作、检修平台，主要服务于工艺设备，且使用人数

少于 10人，可不计入建筑层数。

1.2.2 位于丙类厂房地下室的设备用房，防火分区最大允许面积是按

《建规》3.3.1 条规定不应大于 500 ㎡，还是可以根据《建规》5.3.1

条备注中设备用房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面积不应大于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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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若地下室设备用房层仅布置了火灾危险性相对较小且平时只

有巡检人员的水、暖、电等辅助设备用房，防火分区最大允许面积可

按 1000 ㎡控制，当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可按规定增加 1.0 倍。

1.2.3 甲、乙类厂房有设备、管道穿越楼层时，防火分区是分层计算

还是合并计算？

答：甲、乙类厂房内因工艺需要，工艺设备及管道等穿越楼层，

若楼板无法有效封堵，防火分区应按照上下层贯通合并计算；若采取

了有效的构造措施将楼板封堵严密，且封堵材料的耐火极限不小于楼

板的耐火极限时，可分层计算。

1.2.4 单层厂房内局部设置夹层，整栋建筑是按单层还是按多层定

性？夹层的最大允许面积有没有相应限制？

答：应视夹层区域的功能而定，如果夹层区域为生产车间，则该

建筑定性为多层厂房；如果夹层区域为厂房必要的辅助生产用房，如

监控、质检等，且夹层的建筑面积小于该层厂房面积的 10%时，该建

筑可定性为单层厂房，夹层区域的安全疏散按民用建筑设计。

1.2.5《建规》第 3.3.1 条及表 3.3.1 注第 6点“厂房内的操作平台、

检修平台，当使用人数少于 10 人时，平台的面积可不计入所在防火

分区的建筑面积内”，对于工业厂房来说经常遇到楼层层高较高经常

在楼层中间设置大面积设备平台、操作平台，此类情形如何判定哪些

需要计入防火分区面积，哪些不需要计入防火分区面积？

答：根据《建规》第 3.3.1 条条文说明，同时结合《精细标》第

8.2.5 条对于化工企业应参照《精细标》第 8.2.5 条执行，在满足条

款要求情况下可不计入防火分区面积，否则应计入防火分区面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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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化工企业如有相关规定的应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按照

《建规》第 3.3.1 条执行，但平台的建筑面积一般不超过所在楼层或

防火分区面积的 15%。

1.2.6 《火通规》第 4.2.6 条“仓库内的防火分区或仓库之间应采用

防火墙分隔，甲、乙类仓库内的防火分区或仓库之间应采用无任何开

口的防火墙分隔。”此条中仓库之间指的是两栋仓库之间还是一栋仓

库内的每个隔间之间的墙体均应采用防火墙分隔？

答：根据《<火通规>实施指南》第 4.2.6 条相关解释，相邻防火

分区或两栋仓库之间的隔墙应采用防火墙，同一防火分区内的不同隔

间之间的隔墙也应采用防火墙。

1.2.7 根据《建规》第 3.1.3 条、第 3.1.4 条要求：储存物品的火灾

危险性应根据储存物品的性质和储存物品中的可燃物数量等因素划

分，且同一座仓库或仓库的任一防火分区内储存不同火灾危险性物品

时，仓库或防火分区的火灾危险性应按火灾危险性最大的物品确定。

当将数种物品存放在同一座仓库或同一个防火分区内时，火灾危险性

最大的物品数量较少（规范未具体规定储藏物品可燃物数量限值）且

采用可靠防火隔离措施完全分开时，能否参照《建规》第 3.1.2 条对

厂房火灾危险性划分一样，当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物品的存放比例不超

5%且在采取可靠防火隔离措施的情况下按存放数量较大的存储物品

的火灾危险性划分仓库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答：仓库中任一防火分区内有不同火灾危险性类别的储存区域时，

该防火分区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应按照其中火灾危险性较大的部分确

定；同理，同一座仓库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应以建筑中火灾危险性最大

的防火分区的火灾危险性类别确定。当一个防火分区内较高火灾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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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部位采取相应的防火、防爆措施后不足以影响其他区域的消防安

全时，可以按照其中占主导区域或物质的火灾危险性确定该防火分区

的火灾危险性类别。

（1）仓库的耐火等级、最多允许层数、占地面积应根据该建筑

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和工艺要求等确定，防火间距、室外消防给水、消

防车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等应根据仓库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建筑

体积、建筑高度等确定；

（2）仓库内不同楼层或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同楼

层或防火分区之间的防火分隔应根据本楼层或防火分区及相邻楼层

或相邻防火分区的火灾危险性确定；不同楼层或防火分区之间的防火

分隔、消防设施、室内消防给水、疏散设施和疏散距离等可以根据该

楼层或防火分区的实际火灾危险性类别、楼层位置及建筑面积等确定。

1.3 安全疏散

1.3.1 占地面积 200 ㎡的单层甲类仓库，划分为一个防火分区，能否

设置 1 个直接对外的安全出口？

答：防火分区面积大于 100 ㎡，应设置 2个直接对外的出口。

1.3.2 四层及以下的厂房、仓库的封闭楼梯间是否可以按照《建规》

第 5.5.17 条将直通室外的门设置在离楼梯间不大于 15m 处？

答：甲、乙、丙类多层厂房以及高层厂房、仓库的封闭楼梯间应

直通室外；丁、戊类多层厂房、仓库可将直通室外的门设置在离楼梯

间不大于 15m 处，但应保证楼梯间与直通室外的门之间的通道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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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人员正常疏散，并应在疏散通道的明显位置设置明显的指示标

识。

1.3.3 厂区中独立建造或与门卫合建的地下水泵房等地下设备用房，

是否可以根据《建规》第 5.5.5 条的规定，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不大于

200㎡的地下或半地下设备间、可设置1个安全出口或1部疏散楼梯？

答：可设置 1个安全出口或 1 部疏散楼梯。

1.3.4 《建规》第 5.5.17 条及表 5.5.17 注释 3，民用建筑在全部设

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的情况下，疏散距离可增加 25%，工业建筑的疏

散是否可以参照执行？

答：规范未注明的不能参照执行。

1.3.5 工业企业厂区内（特别是化工企业）哪些地上装置可以定性为

构筑物，化工企业内的甲类生产装置（构筑物）和敞开式厂房怎么区

分；如定义为构筑物其疏散楼梯形式、疏散距离是否需要按照《火通

规》和《建规》相关条款执行?

答：构筑物的定性可参照《石油化工建(构)筑物抗震设防分类标

准》《石油化工企业建筑物分类标准》中相关行业列举的建、构筑物

确定，未列举到的如将其定性为构筑物至少应满足：（1）应为开敞式

设计，除主框架外不应有其他围护结构；（2）装置日常运行除巡检人

员外无人进入，无人值守，且一次巡检人员最多不超过 3人。如定义

为构筑物，考虑到此类装置大部分自动化程度较高，无人员进入和值

守，且装置大部分为上下层贯通，因此可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结合装置

特点设置，疏散距离及疏散楼梯可参照《石化标》第 5.2.26 条执行。

1.3.6 甲、乙类厂房内的疏散楼梯按照规范要求需设置“门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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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距离起止点是算至门斗的门还是封闭楼梯间的门？

答：考虑到门斗的隔墙及门的要求同疏散楼梯间，且门斗直通疏

散楼梯间，可将其视为疏散楼梯的一部分，因此疏散距离可计算至门

斗最近入口处。

1.3.7 甲、乙类厂房内的丙类部分如采用防爆墙、防爆门斗等措施分

隔后，其丙类部分的疏散距离是否可以按照丙类厂房执行？

答：如整个厂房火灾危险性分类确定为甲、乙类，则整栋厂房的

疏散距离应按照甲、乙类厂房执行；如整栋厂房火灾危险性分类确定

为丙类，甲、乙类部分的疏散应满足甲、乙类厂房的疏散要求，丙类

部分疏散按照丙类厂房执行。

1.3.8 主体结构为单层的厂房，当其内部设有多层设备平台（钢平台）

时，其平台的疏散距离是按照单层计算还是按照多层计算？

答：厂房内有人员操作的设备平台其疏散距离应满足多层厂房的

要求，且疏散距离应计算至该单层厂房首层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梯

段部分的距离按梯段水平投影长度的 1.50 倍计算。

1.3.9 工业项目中，循环水泵房、消防水泵房等地坑是否按半地下室

设计？疏散楼梯是否可设计为敞开式钢梯？

答：工业项目中，循环水泵房、消防水泵房等地坑一般埋深在

2m-3m 左右，上部为全敞口设计，此类地坑，可采用敞开式钢梯疏散，

疏散钢梯的坡度、净宽、栏杆高度可参照《建规》中室外疏散楼梯要

求执行，计算疏散距离时，按梯段水平投影长度的 1.50 倍计算。

1.4 建筑防火

1.4.1 四层及四层以下的一、二级耐火等级丁、戊类厂房、仓库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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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规》第 3.2.12 条不燃墙体非承重外墙耐火极限不限，防火分区

两侧 2m范围内的外墙和上、下窗洞口之间设置的实体墙的耐火极限

是否不限？

答：不限。

1.4.2 如何确定防火墙是否应出钢结构屋面？

答：按照《建规》第 6.1.1 条的规定执行。

1.4.3 多层厂房（仓库）如每层设置为一个防火分区，连通每层的电

梯或提升机（电梯自带电梯门，提升机在楼层位置设有防火卷帘）在

开口位置是否需要设置前室，前室上设置甲级防火门？

答：根据《<建规>实施指南》第 121 页相关解释，甲、乙、丙类

厂房内设置的普通电梯、货梯,应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

隔墙和甲级或乙级防火门与其它部分分隔。丁、戊类厂房的火灾危险

性较低,厂房内设置的普通电梯、货梯可以不设置电梯厅。

1.4.4 《建规》中对楼梯间墙体的燃烧性能和耐火等级有明确要求，

如果楼梯间一侧为外墙，此外墙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是否应满足

《建规》表 3.2.1 条要求，还是满足《建规》第 3.2.12 条要求即可？

答：对于丁、戊类厂房、仓库，如果楼梯间一侧为外墙，则按照

《建规》第 3.2.12 条执行即可；对于甲、乙、丙类厂房、仓库，可

参照《精细标》第 8.5.1 条要求执行。

1.4.5 设置室外楼梯作为疏散楼梯时，如果楼层为开敞式布置，无围

护墙体，室外楼梯处是否必须采用墙体进行分隔？

答：按照《精细标》第 8.5.1 条要求执行。

1.4.6 防火隔墙及防火墙规范中要求采用不燃烧实体墙，能否用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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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板或者其他符合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的轻质墙体代替？

答：按照《建规》实施指南第 6.1 节、《火通规》实施指南第 6.1

节要求执行。

1.4.7 对于厂房或仓库中设置的防火墙，有爆炸危险时，是否应具备

相应抗爆性能？

答：对于有爆炸危险的防火分区，一般应采用相应抗爆强度的抗

爆墙与相邻防火分区分隔，或采取抗爆墙与减压、泄压设施等联合措

施进行分隔，抗爆墙的耐火极限应不低于防火墙的要求。

1.5 建筑防爆

1.5.1 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用地红线范围内爆炸危险区域图，应如何

划分？

答：根据《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第 5.0.3 条要求，站

内布置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等工艺设备作业区内大部分是爆炸危险区

域，站房、非油品业务建筑物或设施等辅助服务区不应布置在爆炸危

险区域内（站房部分位于作业区内时，建筑面积等应符合《汽车加油

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第 14.2.10 条的规定）。作业区与辅助服务区

之间应有界线标识。加油加气加氢站内爆炸危险区域的等级和范围划

分具体详见《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附录 C的规定。

1.5.2 在石油化工建设项目中，是否仅有控制室需做抗爆设计？

答：不是。根据《石油化工建筑物抗爆设计标准》《石油化工过

程风险定量分析标准》《石油化工建筑物抗爆评估技术标准》，建筑物

的抗爆设计应根据爆炸安全性评估确定。抗爆建筑物的抗爆要求、爆

炸冲击波峰值入射超压及正压作用时间应通过爆炸安全性评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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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爆建筑物的设计需满足《石油化工建筑物抗爆设计标准》的相关规

定。

1.5.3 如何核实爆炸危险性的厂房、仓库其泄压比（C值）的准确性？

答：应根据爆炸危险性的厂房、仓库的危险介质，按照其最大泄

压比进行计算。除能直接查表的爆炸性危险物质外，其他情况下，一

般甲类厂房、仓库其 C 值不宜小于 0.16，乙类厂房、仓库不宜小于

0.11。

1.5.4 甲、乙类多层厂房其泄爆计算原则上应分层计算，但如果上下

楼层间连通区域面积较多或楼板开孔率大于多少时是否可以把上下

连通楼层作为整体进行泄爆计算？

答:泄爆计算应首选分层计算。如确有困难且上下层连通区域面

积较大，大于楼面面积的 50%，且开孔位置均匀布置可将上下层作为

一个泄爆分区进行计算。

1.5.5 厂房泄压设施应避开人员密集场所和主要交通道路，“主要交

通道路”是指消防车道吗？

答：主要交通道路不是指消防车道，主要交通道路是厂内承担主

要交通功能的道路，其定义可参考《厂矿道路设计规范》中关于“主

干道”的规定。

1.5.6 位于不同楼层的有爆炸危险区域之间以及有爆炸危险区域和

无爆炸危险区域之间的电梯等楼层连通处是否应按《建规》第 3.6.10

条设置防爆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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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甲、乙、丙类厂房（仓库）内设置的普通电梯、货梯,应设

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和甲级防火门与其它部分分隔。

若按照此要求采取了分隔措施，不需设置防爆门斗。

1.5.7 依据《精细标》第 2.0.11 条防护门斗的定义，防护门斗应设

正压送风，而《石化标》、《建规》并未明确规定，应如何执行？

答：根据项目的适用规范遵照对应规范执行。

1.5.8 甲、乙、丙类液体仓库应设置防止液体流散的设施。如在仓库

内靠出入口一侧设置截流沟是否可行？

答：不可行。根据《建规》及《<建规>实施指南》要求，应设置

挡液门槛。

1.5.9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第 5.3.5 条“变电所、配

电所、配电室、控制室应布置在爆炸性环境以外，”电气设备间是否

要比照执行?

答：应按此执行。

1.5.10 在《建规》第 3.6 节“厂房和仓库的防爆”中，仅对有爆炸

危险的厂房或厂房内有爆炸危险的部位作出规定要设置泄压设施。对

于有爆炸危险的仓库的防爆泄压是否设置、如何设置，条文并无明确

依据，只有《建规》第 3.6.14 条要求“有爆炸危险的仓库或仓库内

有爆炸危险的部位，宜按本节规定采取防爆措施、设置泄压设施”，

那么对于对甲乙类厂房的规定是否同样全部适用于甲、乙类仓库并全

部执行？

答：此条执行时可结合条文说明，甲、乙类仓库的防爆设计参照

甲、乙类厂房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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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 对于《建规》第 3.6.6 为强条，但是 3.6.6 第 3 款又出现了

“厂房内不宜设置地沟”，如何执行？

答：《火通规》实施后，《建规》第 3.6.6 条的强制性已废止，应

按《火通规》第 2.1.9 条执行。而且，《建规》第 3.6.6 条并不矛盾，

“不宜”的意思是能不设则不设，确实需要设置地沟时，应采取条文

中所列的相关措施。

1.6 消防救援

1.6.1 乙类的工艺装置建筑高度超过 24m，外墙有时会有两面及以上

设置架空敷设的厂际管道，因此设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较为困难。

但考虑到工作塔内无生产人员，仅有 2 到 3位巡检人员，且占地面积

小，是否可以考虑不设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答：高度超过 24m 且长度超过 50m 的可燃气体、液化烃和可燃液

体设备的构架为大型的设备构架，其上布置的可燃介质设备数量较多，

构架高度较高且占地面积较大，一旦发生火灾，扑救难度较大。依据

《石化标》中第 5.2.10A 条规定，“应在乙烯裂解炉及高度超过 24m

且长度超过 50m 的可燃气体、液化烃和可燃液体设备的构架附近适当

位置设置不小于 15m*10m（含道路）的消防扑救场地”。

1.6.2 《火通规》第 2.2.3 条中规定甲类厂房可不设置消防救援口，

甲类仓库是否设置消防救援窗？

答：甲类仓库疏散门满足消防救援口要求时，可不单独设置消防

救援窗。

1.7 其他

1.7.1 门式刚架结构屋面坡度 5%，建筑高度按平屋面还是坡屋面计



17

算？

答：《坡屋面工程技术规范》第 2.0.1 条规定坡度大于等于 3%的

屋面为坡屋面，应按坡屋面计算建筑高度。

1.7.2 对大型老旧厂房进行改造，仅局部明确改造为公共建筑，其余

功能暂未明确，其消防改造设计文件如何编制？

答：改造部位均应明确使用功能，才能进行既有建筑项目的改造

设计及施工图审查。

1.7.3 设计中楼梯平台上部及下部过道处的净高不小于 2.0m 是否满

足规范要求？

答：不满足要求，楼梯间为竖向疏散通道，根据《火通规》第

7.1.5 条的规定，其净高不应小于 2.1m。

1.7.4 厂区内主要道路和次要道路应如何划分？

答：参照《厂矿道路设计规范》定义如下：主干道为连接厂区主

要出入口的道路，或交通运输繁忙的全厂性主要道路；次干道为连接

厂区次要出入口的道路，或厂内车间、仓库、码头等之间交通运输较

繁忙的道路；支道为厂区内车辆和行人都较少的道路以及消防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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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结构专业

2.1 钢结构防火设计

2.1.1 钢结构防火设计总说明中应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答：主要内容应包括：

（1）应说明该项目的火灾危险性类别、耐火等级、构件耐火极

限等；

（2）应注明钢结构防火涂料的施用厚度;

（3）应明确防火材料的等效热阻（膨胀型）或等效热传导系数

（非膨胀型）;

（4）应明确防火涂料的使用年限；

（5）选用的钢结构防火涂料与防腐蚀涂料之间应进行相容性试

验，试验合格并提供第三方证明文件后方可使用。

2.1.2 钢结构耐火验算与防火保护设计需注意哪些主要内容？

答：应注意以下内容：

（1）钢结构应按结构耐火承载力极限状态进行耐火验算与防火

设计；

（2）火灾下轴心受拉、轴心受压、受弯、拉弯或压弯钢构件的

强度和单轴受压、单轴受弯、压弯钢构件的稳定性应按《建筑钢结构

防火技术规范》第 7.1.1 条-第 7.1.6 条验算；

（3）火灾下钢框架柱的承载力可按《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第 7.1.8 条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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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钢结构防火保护措施及其构造应根据工程实际，考虑结构

类型、耐火极限要求、工作环境等因素，按照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的

原则确定；

（5）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应根据钢结构构件的耐火极限确

定防火涂层的形式、性能及厚度等要求；

（6）结构平面布置之墙柱布置图中应布置并注明防爆墙，并交

代防爆墙耐火极限、做法等；

（7）钢结构屋面应交代并明确第一类檩条和第二类檩条以及与

第二类檩条相连的隅撑；

（8）储罐区结构平面布置中应交代防火堤和防火隔堤位置并示

意，明确防火堤伸缩缝位置，如果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尚应满足最小厚

度及配筋率要求。同时应交代各类管线、电缆等穿越防火堤时的封堵

要求；

（9）钢筋桁架混凝土楼(屋)面板、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屋)

面板（DECK 板）应交代底膜钢板是否参与使用期间结构受力和是否

需要防火保护；

（10）应交代吊车梁的耐火极限及是否需要防火保护；

（11）应复核所选用大型屋面板、预应力混凝土双 T板等，其耐

火极限是否满足要求。

2.1.3 甲、乙类厂房和甲、乙、丙类仓库内部设置防火墙时，与防火

墙相连接的钢柱、钢梁耐火极限应为 4 小时，但目前现场上防火涂料

最大耐火极限为 3小时，如何采取防火措施以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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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采用防火涂料+轻质防火板外包的措施，或者将防火墙与

钢结构柱、梁脱开布置。

2.1.4 根据《建规》第 3.2.9 条，甲、乙类厂房和甲、乙、丙类仓库

内的防火墙，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4 小时。按照《建规》第 433 页附

表 1，混凝土梁最大耐火极限只有 3.5 小时，梁外部涂料及粉刷层的

耐火极限是否可以和混凝土梁的耐火极限叠加在一起考虑？

答：可以一起考虑。

2.1.5 钢结构的钢吊车梁是否要进行防火设计？

答：需要，一般不低于对应梁的耐火极限。

2.1.6 是否所有钢结构防火设计均应按照《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执行，厂区内的设备平台等构筑物是否也需要执行本标准？

答：《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有其适用范围。对于厂区内的

设备平台，首先应明确项目执行的标准规范，根据适用的标准规范要

求进行防火设计。

2.2 其他

2.2.1 甲、乙类厂房和甲、乙、丙类仓库内的防火墙，其上下混凝土

梁钢筋保护层厚度如何取值？

答：按照《建规》第 3.2.9 条并结合《建规》第 433 页附录表格

规定执行。根据附录表格中的数据，简支的混凝土梁钢筋保护层厚度

为 30mm 时，耐火极限为 2.3h；保护层厚度为 40mm 时，耐火极限为

2.9h；保护层厚度为 50mm 时，耐火极限为 3.5h。综合分析，保护层

厚度每增加 10mm，梁的耐火极限增加 0.6h（可计入抹灰粉刷层厚度）。

2.2.2 消防设计文件结构部分应注明哪些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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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注明主要结构类型、建筑结构安全等级、建筑防火分类等

级、耐火等级及各类结构构件的耐火极限等。

2.2.3 工业建筑物在确定抗震设防分类时，是否应考虑火灾的危险性

质？

答：根据《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第 7.2.6、7.3.8 条中

的相关规定，对下列两种情形，其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1）冶金、化工、石油化工、建材、轻工业原料生产建筑中，

使用或生产过程中具有剧毒、易燃、易爆物质的厂房，当具有泄毒、

爆炸或火灾危险时；

（2）加工制造工业建筑中，生产或使用具有剧毒、易燃、易爆

物质，且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厂房及其控制系统的建筑。

2.2.4 石油化工建筑物是否应先进行爆炸安全性评估，后开展设计？

答：应按照《石油化工建筑物抗爆设计标准》要求，先进行爆炸

安全性评估，然后根据评估报告开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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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给排水专业

3.1 消防水源和消防设计流量

3.1.1 液体储罐是否应注明室外消防用水量和火灾延续时间？

答：应注明。

3.1.2 液体储罐采用移动式冷却时，是否应提供流量计算过程？

答：应根据图审要求提供流量设计参数。设计说明中还应注明着

火罐/邻近罐的型式、供水强度等设计参数。

3.2 消防水池、泵房和消防水箱

3.2.1 《消水规》第 5.1.12 条要求消防水泵应采取自灌吸水，是指

消防水泵仅启动时充满水即可还是消防水泵在运行期间全程充满

水？

答：消防水泵自灌式吸水指消防水泵运行期间全程自灌。二次启

泵仍应满足自灌式时吸水的要求，即最低有效水位需高于卧式水泵泵

顶、立式泵出水管中心线。

3.2.2 采用稳高压消防给水系统的工厂，室内设置自动消防炮灭火系

统是否必须设置独立的消防水泵和供水管网？

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时，可直接由稳高压消防给水系统供水，

不需设置独立的消防水泵和供水管网：

（1）消防泵可自动启动；

（2）稳高压消防给水系统压力满足自动消防炮灭火需求；稳高

压消防给水系统在设计工况下流量满足自动消防炮灭火需求。

3.3 消火栓给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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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主体结构为单层的厂房，当其内部设有多层设备平台（钢平台）

时，设备平台是否设置室内消火栓？

答：设备本体的附属平台（如设备爬梯、管口检修等平台）可不

按设备层考虑。厂房内部设有多层备平台（钢平台）时，设备平台室

内消火栓设置要求参考楼面区域，并可依托保护半径内的上/下层楼

面室内消火栓，保证室内消火栓设置有 2 枝消防水枪的 2股充实水柱

同时到达任何部位的要求。

当平台采用不燃烧材料封闭楼板时，参照《石化标》第 8.6.5-4

条，该层平台需设置室内消火栓。

3.3.2 对于无法确定生产工艺的甲类厂房，室内是否不应设置消火栓

及给水管？

答：甲类厂房应明确生产工艺及生产中使用或产生的物质，并按

照《火通规》及《建规》进行消防设计。

3.3.3 对于未设置室内消火栓的甲、乙类厂房或仓库，是否要求设置

消防软管卷盘？

答：室内有生产、生活给水管道时建议设置。当存在有与水接触

能引起燃烧爆炸的物品或与水接触会产生其它危害的物品时可不设

置。

3.3.4 工业建筑（电厂、钢铁厂）等电气控制室面积较大，不能在电

气房间内设置消火栓，是否也需要满足《消水规》第 7.4.6 条消火栓

两股水柱到达任意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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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电厂的消火栓设置按《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

执行，钢铁厂的消火栓设置按《钢铁冶金企业设计防火标准》执行，

其他工业建筑按适用标准执行。

3.3.5 根据《火通规》第 8.1.7 条，除不适合用水保护的场所，建筑

面积大于 300m
2
的甲、乙、丙类厂房均应设置室内消火栓，针对甲、

乙类库内存储液体如何判断不适合用水保护？若储存液体确实存在

不合适水保护是否可以不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

答：不适合用水保护的场所主要指：遇水发生爆炸或加速燃烧的

物品、遇水发生剧烈化学反应或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物品、洒水将导

致喷溅或沸溢的液体等。不适合用水保护的场所，可不设置室内消火

栓系统。

3.3.6 甲、乙类项目中常含有 B 类火灾，《消水规》第 7.4.1 条及条

文说明中说明 B 类火灾不宜采用直流水枪，但并未明确采用何种水枪，

消火栓图集中也并未有其他类型水枪介绍。实际工程设计时如何配置

消防设施？

答：B 类火灾场所可配置直流-水雾两用枪，也可设置泡沫消火

栓保护。

3.4 自动灭火系统

3.4.1 目前，净空高度 13m 或 14m 的丙类厂房较多，设置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时，厂房净高超过《自喷规》表 5.0.2 中描述的最大净空高度

1~2m,设计时，采用类比加强喷头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是否可行?

https://gf.cabr-fire.com/list-10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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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上述厂房根据火灾特点可采用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

雨淋系统、消防水炮、泡沫炮等系统，或采用类比加强参数等其他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

3.4.2 净空高度和货架较高的仓库，需设置货架内置喷头，当对误喷

有要求时，是否可以设置预作用系统？

答：可以。

3.4.3 净空高度和货架较高的仓库如果采用早期抑制快速响应喷头，

是否可以设置预作用系统？

答：早期抑制快速响应喷头不可用于预作用系统。

3.4.4 根据《建规》第 3.3.3 条，仓库内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除冷

库的防火分区外，每座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

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本规范第 3.3.2 条的规定增加 1.0 倍。甲类仓库

是否适用此条，如适合应采用何种自动灭火系统？

答：甲类仓库适用本条。根据储存物质的特性可采用雨淋、泡沫、

干粉等自动灭火系统。

3.4.5 当仓库采用早期抑制快速响应喷头、仓库型特殊应用喷头、最

大净空和最大储物高度满足《自喷规》的第 5.0.5、5.0.6 条时，不

需考虑储物形式及高度，货架内均不需再设置喷头。当超过最大净空

和最大储物高度时，可在顶部及货架内均采用标准覆盖面洒水喷头的

形式，设计时相关参数如何确定？

答：超过最大净空和最大储物高度时，洒水喷头根据《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设计规范》第 5.0.4、5.0.8 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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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库内的无遮挡的区域（如周转操作区等）可采用自动跟踪定

位射流灭火系统或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

3.4.6 甲、乙类仓库采用超细干粉灭火装置作为自动灭火系统时，其

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能否按照《建

规》第 3.3.3 条增加 1.0 倍？

答：可以。

3.4.7 化工厂区的全厂中控室是否需要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气体灭

火系统？

答：一般情况下应按照《建规》有关要求执行。当有专门的国家

标准时，应遵照执行。

3.5 消防排水

3.5.1 单层仓库直接利用外门自流排放消防废水，不设置排水沟和水

封井，是否可行？

答：仓库应考虑排水措施，且甲、乙、丙类液体仓库门口应依据

《建规》第 3.6.12 条的条文说明设置高为 150mm～300mm 的漫坡，防

止液体流散。仓库内未存储可燃液体时，可设置排水沟有效排水，否

则应采用排水暗管形式进行有组织排水，且排水出口应设置水封井

（水封深度不小于 250mm），再排至依托的消防事故排水设施（如厂

区消防事故池）储存及处理，不得直接或间接不经监测或处理排去自

然水体。

3.6 其他

3.6.1 使用和生产甲、乙、丙类液体的厂房，管、沟该如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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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使用和生产甲乙丙类液体的厂房，其管、沟不应与其他厂房

相通，下水道应设水封。具体做法按《石化标》第 7.3 节要求。

3.6.2 高低压配电室的灭火器布置该如何设置？

答：应配置适用于 E类火灾的灭火器。当带电设备电压超过 1kV

时，灭火器箱布置处应有“高压设备带电时不得使用灭火器扑救”明

显标识。

3.6.3 说明中是否应描述泡沫灭火系统的控制方式？泡沫灭火系统

设计是否应提供计算书和大样图的设计？

答：说明中应描述泡沫系统的控制方式。泡沫系统为罐区常用灭

火系统，应提供详细的设计参数，应提供泡沫产生器安装详图，以及

泡沫管道系统安装详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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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暖通专业

4.1 排烟系统

4.1.1 甲、乙类厂房及仓库是否需要设置排烟设施？

答：《火通规》第 8.2.2 条仅对丙类及丁类工业建筑有排烟设置

要求，且其他消防相关规范亦未要求甲、乙类厂房及仓库有排烟设施

要求。因此，甲、乙类厂房及仓库无需设置排烟设施。。

4.1.2 自然排烟时，对于厂房、仓库沿建筑物转角相邻两条边或者仅

有一面外墙的排烟窗（口），应如何设置？

答：对于排烟窗（口）沿建筑物转角相邻两条边布置的厂房、仓

库，其排烟窗（口）应结合防烟分区沿两边外墙均匀布置，且其防烟

分区内任一点与最近的自然排烟窗（口）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30m。

对于仅有一面外墙设置排烟窗（口）的厂房、仓库，其防烟分区内任

一点与最近的自然排烟窗（口）的水平距离不宜大于其建筑空间净高

的 2.8 倍，且不应大于 30m。

4.1.3《防排烟标准》第 4.3.2 条，工业建筑采用自然排烟方式时，

防烟分区内任一点与最近的自然排烟窗(口)之间的水平距离如何确

定？是取 30m 和 2.8 倍空间净高的小值，还是取比较后的大值？

答：对于采用自然排烟方式的丙、丁类工业建筑，当其建筑空间

净高小于等于 10.7 米时，其防烟分区内任一点与最近的自然排烟窗

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30米；当其建筑空间净高大于 10.7 米时，该水平

距离不应大于空间净高的 2.8 倍。

4.1.4 《火通规》第 8.2.2 条第 3 款规定：除高温生产工艺的丁类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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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外，其他建筑面积大于 5000m
2
的地上丁类生产场所应设置排烟设施。

这里的生产场所面积如何理解？

答：建筑面积大于 5000m
2
的生产场所是指厂房内一个建筑面积大

于 5000m
2
的丁类车间，不是指总建筑面积大于 5000m

2
的丁类车间，

也不是指多个车间建筑面积之和大于 5000m
2
的丁类车间。

4.1.5 工业建筑受条件所限无法在屋面设置风机房时能否设置屋顶

式排烟风机？

答：采用钢结构体系的工业建筑，受条件限制无法设置专用风机

房，当排烟风机具备防腐蚀、防雨、防晒等性能要求，且排烟风机周

围 6m 范围内无可燃物时，可设置于室外。

4.1.6 《防排烟标准》第 4.6.3 条第 3款和第 4 款中未明确工业建筑

走道排烟设置规定，应如何设置？工业厂房中检修通道兼作疏散通道

时，是否应设置排烟设施？

答：工业建筑中的走道排烟设置可参照《防排烟标准》第 4.6.3

条中公共建筑走道的有关规定执行。工业厂房中检修通道兼作疏散通

道时，应设置排烟设施。

4.1.7 《防排烟标准》第 4.3.4 条第 1款规定：厂房和仓库采用自然

排烟且排烟口设置于外墙时，应按建筑物两条对边均匀设置，不能满

足要求时如何处理？

答：：对于排烟窗（口）沿建筑物转角相邻两条边布置的厂房、

仓库，其排烟窗（口）应结合防烟分区沿两边外墙均匀布置，且其防

烟分区内任一点与最近的自然排烟窗（口）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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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仅有一面外墙设置排烟窗（口）的厂房、仓库，其防烟分区内任

一点与最近的自然排烟窗（口）的水平距离不宜大于其建筑空间净高

的 2.8 倍，且不应大于 30m。

4.1.8 丙类厂房中大于 50m
2
但小于 300m

2
的无窗房间是否需要按照

《火通规》第 8.2.5 条设置排烟设施？

答：应按《火通规》第 8.2.5 条要求设置排烟设施。

4.1.9 冷藏库以及冷冻库，火灾危险性较小，是否需要设置排烟设

施？

答：冷库的冻结间和冷藏间可不设排烟设施，其余穿堂、封闭站

台、附属用房等应按现行规范要求设置排烟设施。

4.1.10 变电所内变配电室、电缆夹层是否需要设置排烟设施？

答：按《火通规》第 8.2.2 条、《建规》第 1.0.2 条、《火力发电

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第 11.6.1 条、第 11.6.2 条、第 11.6.3

条、第 8.7.1 条可不设置排烟设施。

4.1.11 已设有防爆机械通风，且具有爆炸危险的丙类生产场所和仓

库是否需要设置排烟？

答：除规范特殊规定外，应按《火通规》第 8.2.2 条、第 8.2.5

条设置排烟设施。排烟系统内设备、材料应选用防爆型。

4.1.12 火力发电厂的煤储运筒仓、卸煤库、栈桥、破碎楼和转运楼

等丙类煤储运建筑是否需要设置排烟？

答：按《火通规》第 8.2.2 条、《建规》第 1.0.2 条、《火力发电

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第 8.7.1 条可不设置排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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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石油化工企业丙类仓库的排烟设施如何设置？

答：除满足《消通规》《防排烟标准》外，还应满足《石化标》

第 6.6.4 条的要求。

4.1.14 甲、乙类车间的位于爆炸 2区范围内的有可燃物或人员经常

停留的生产场所，是需要设置排烟措施还是加强房间通风？

答：甲、乙类车间和仓库按《火通规》可不设置排烟措施。其他

类别房间应该《火通规》8.2 节执行。

4.1.15 当建筑物规模不需设置火灾报警系统，仅局部区域设置了电

动排烟窗，此电动排烟窗是否是自动排烟窗?是否需要因此设置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来达到联动开启的目的?如是自动排烟窗，是否可以在

排烟窗附近设置烟感，现场联动排烟窗开启?

答：电动排烟窗开启有手动（电动、气动）、与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联动、与温度释放装置联动的方式。电动排烟窗是否需要与火灾报

警系统联动，应视具体应用场景确定。

4.1.16 设置气体灭火系统、干粉灭火的场所，是否设置排烟系统？

答：设置气体灭火系统、干粉灭火的场所，不需要设置排烟系统。

4.2 事故通风

4.2.1 甲、乙类厂房及仓库中的事故通风机是否需要设置在专用机房

内？

答：可不设置专用机房。用于甲乙类厂房及仓库中的排风设备不

应布置在建筑物的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宜设置在厂房及仓库外或单

独的事故通风机房中，但送风机与排风机不应设置在同一个风机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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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事故通风对于吸风口的位置有哪些要求？

答：（1）事故通风的吸风口应满足《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

节设计规范》第 6.3.9 条的要求；

（2）用于排除氢气与空气的混合物时,吸风口上缘距顶棚或屋顶

平面的距离不大于 0.1m；

（3）对于其他行业规范另有规定的要求，应按其行业规范执行。

4.2.3 因建筑构造形成的有爆炸危险气体排出的死角如何处理？

答：建筑构造形成的有爆炸危险气体排出的死角处可采取增设通

风口、导流措施等方式进行处理。

4.2.4 事故通风量是否均按 12次/h 确定？

答：一般事故通风量不应小于 12 次/h，且应符合《工业建筑供

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第 6.4.3 条相关规定。当其他规范有特

殊规定时，应从其规定。

4.2.5 事故排风的排风口设置原则是什么？

答：事故排风的排风口的布置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为的是防止

系统投入运行时排出的有毒及爆炸性气体危及人身安全和气流短路

对进风空气质量造成影响。具体要求应符合《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第 6.4.5 条相关规定。

4.2.6 甲、乙类厂房和仓库事故通风系统是否需要设置备用？

答：按《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第 3.0.8 条要

求执行。事故通风可由正常运行通风机和事故通风机共同保证。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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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运行通风系统已满足事故通风量时，不需要另设事故通风系统，但

正常运行的通风系统应增设备用风机。

4.2.7 事故通风的用电负荷等级如何确定？

答：不低于事故通风区域内工艺设备用电负荷等级。

4.3 正压通风

4.3.1 甲、乙类车间的防护门斗是否需要设置正压通风措施？

答：属于《精细标》中定义的防护门斗应设置正压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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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电气、电信、自控专业

5.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5.1.1 《建规》第 8.4.1 条及《建规》第 8.3.1 条对甲、乙类仓库未

明确要求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是否可以不设置？

答：虽然《建规》第 8.4.1 条、第 8.3.1 条对甲、乙类仓库没有

强制要求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但甲、乙类仓库释放可燃气体、可

燃蒸气，应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

《建规》《火通规》两本规范中提到的需要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的工业场所，均为丙类生产和储存场所，对于甲、乙类仓库一般建

议在户外出入口处设置防爆手动报警按钮和防爆声光警报器，但以下

情况必须设置火灾自动探测设备。

（1）甲、乙类仓库有消防联动需求时，需设置火灾自动探测设

备；

（2）甲、乙类仓库同时含有丙类物料时，需设置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

5.1.2 防爆区域的消防手动报警按钮是否需设电话插孔？

答：在爆炸危险区域内设置的电话类设备需通过防爆耦合器和防

爆接线盒才能接入系统，目前火警设备厂家尚无成熟的带电话插孔的

防爆手动报警按钮产品，所以在防爆区域，手动报警按钮无需带电话

插孔。

5.1.3 部分工业控制系统中已设置 PLC 或是 DCS 系统，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能否接入工业控制系统？是否需设置独立的火灾自动报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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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答：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独立设置。独立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可以被其他系统采集报警数据，其他采集报警数据的系统仅作为数

据采集或报警显示使用，不能参与火灾报警和消防联动控制。

5.1.4 声光警报器和消防广播是否都需要设置？

答：根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第 4.8.1 条，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应设置火灾声光警报器，并应在确认火灾后启动建筑内的所

有火灾声光警报器；《消通规》第 12.0.9 条，集中报警系统和控制中

心报警系统应设置消防应急广播。

石油化工和煤化工项目根据《石化标》和《煤化标》相应条款设

置。《煤化标》第 10.3.5 条“9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设置警报装置;

当生产区有扩音对讲系统时，可兼作警报装置，未设置扩音对讲系统

的区域应设置声光警报器;”、《石化标》第 8.12.3 条“3 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应设置警报装置。当生产区有扩音对讲系统时，可兼作为警报

装置；当生产区无扩音对讲系统时，应设置声光警报器；”。

5.1.5 高大工业厂房探测器如何选择？

答：高度大于 12m 的空间场所宜同时选择两种及以上火灾参数的

火灾探测器，火灾初期产生大量烟的场所，应边择线型光束感烟火灾

探测器、管路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或图像型感烟火灾探削器；火灾

初期产生少量烟并产生明显火焰的场所，应选择Ⅰ级灵敏度的点型红

外火焰探测器或图像型火焰探测器，并应降低探测器设置高度。光束

感烟探测器、火焰探测器或图像型探测器适用于高大、无遮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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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环境对于探测高度不大于 12m 的点型感烟探测器而言是不适用的。

光束感烟探测器工作原理为发射或反射不可见光路，如采用光束感烟

探测器，则应在探测器光路上应避开固定遮挡物和流动遮挡物。设计

时应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第 12.4 条执行。

5.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备线缆明敷保护管要不要涂刷防火涂

料？

答：根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图示》14X505-1 第 11.2.3

条，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采用阻燃耐火电线电缆的供电线路、消防联动

控制线路和采用阻燃电线电缆的传输线路明敷时，其保护管或线槽可

不作防火保护。

5.1.7 消防电话是否可以用其他电话代替？

答：不可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第 6.7.1 条条文说

明，消防专用电话线路的可靠性，关系到火灾时消防通信指挥系统是

否畅通，故本条规定消防专用电话网络应为独立的消防通信系统，不

能利用一般电话线路或综合布线网络系统线路代替消防专用电话线

路，消防专用电话网络应独立布线。

5.1.8 甲、乙类工业项目手动报警按钮如何设置?

答：石油化工和煤化工项目的敞开或半敞开装置根据《石化标》

和《煤化标》相应条款设置；封闭建筑物根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

计规范》相应条款设置。

《石化标》第 8.12.4 条：甲、乙类装置区周围和罐组四周道路

边应设置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其间距不宜大于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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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标》第 10.3.6 条：甲、乙类装置内及装置区周围，甲、

乙类储罐组四周的道路边，应设置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甲、乙类装置

区周围和储罐组四周的道路边的手动火灾报警按钮间距不应大于

100m；甲、乙类装置内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宜设置在重要设备旁及巡检

路线附近，地面设置时，应保证任何位置到最近的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的距离不大于 50m，其他场所设置的手动火灾报警按钮距离应符合相

关标准的规定；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第 6.3.1 条：每个防火分区应至

少设置一只手动火灾报警按钮。从一个防火分区内的任何位置到最邻

近的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步行距离不应大于 30m。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宜设置在疏散通道或出入口处。

5.1.9多个消防控制室的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器的联网方式如何设置？

答：可参考《石化标》和《煤化标》相应条款设置。

《石化标》第 8.12.3 条：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定：2套及 2套以上的区域性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宜通过网络集成为

全厂性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煤化标》第 10.3.5 条：6 不同建筑物内的火灾报警控制器、

消防联动控制器、消防控制中心图形显示装置间应采用光纤连接，并

应采用环状连接结构。

5.2 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5.2.1 多个消防控制室如何控制消防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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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根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第 3.2.4 条，“控制中

心报警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1）有两个及以上消防控制室

时，应确定一个主消防控制室；（2）主消防控制室应能显示所有火灾

报警信号和联动控制状态信号，并应能控制重要的消防设备；各分消

防控制室内消防设备之间可互相传输、显示状态信息，但不应互相控

制”。同时为了防止各个消防控制室的消防设备之间的指令冲突，规

定分消防控制室的消防设备之间不应互相控制。一般情况下，整个系

统中共同使用的水泵等重要的消防设备可根据消防安全的管理需求

及实际情况，由最高级别的消防控制室统一控制。

5.2.2 工厂稳高压消防水系统如何控制？

答：可参考《煤化标》第 9.3.9 条设置。

《煤化标》第 9.3.9 条，煤化工工厂消防水泵站可采用安全可编

程序控制器（PLC）独立控制，系统压力、水位及报警信号、水泵运

行及控制阀启闭状态信号应实时显示并记录。第 9.3.9 条条文说明：

目前国内消防控制柜主要针对 380V 低压泵控制柜提出的相关技术要

求，煤化工工厂消防水主泵均为 6000V 以上高压电机驱动泵，无对应

的消防产品标准可采用。目前煤化工工厂大都采用 DCS、PLC 或 F&S

系统控制，为了规范消防控制系统，本标准首次提出消防水泵站可采

用安全可编程序控制器（PLC）独立控制，系统压力、水位及报警信

号、水泵运行及控制阀启闭状态信号应实时显示并记录。目前市场上

用于安全可编程序控制器失效概率（PFD）一般要求不小于 0.01%，

主要技术要求为:（1）控制器、电源模块、网络通信模块均 1:1 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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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2）当 AC220V 电源出现故障时，控制系统连续工作时间不少

于 3h;（3）需要联锁启动控制的 I/O 卡 1:1 冗余配置。此外，还要

求控制系统具备与厂区计算机监控管理系统通信的功能，具备接收火

灾报警控制器的报警信号等要求。”

5.2.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第 6.1.4 条第 1 款，可设置在

无人值班场所的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条件之一是“本区域内无需要

手动控制的消防联动设备”，如何理解？

答：该规定是指本区域内没有需要手动控制的消防联动设备；或

本区域内虽有需要手动控制的消防联动设备，但在主消防控制室集中

火灾报警控制器已设置手动控制功能，发生火灾时无需在区域火灾报

警控制器上人工操作。

5.2.4 火灾发生并确认后，非消防电源是否需要立即切断？

答：对于工业场合重要的、与生产指挥相关、切断后会产生安全

事故的一些非消防电源可不立即切除，如控制室的 DCS、SIS 系统、

锅炉给水泵电源等。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相关条文说明：当确认火灾后，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能切断火灾区域及相关区域的作非消防电源，该

要求如何执行极具争议，各方认识不统一。理论上来说，只要能确认

不是供电线路发生的火灾，都可以先不切断电源，尤其是正常照明电

源，如果发生火灾时正常照明正处于点亮状态，则应予以保持，因为

正常照明的照度较高，有利于人员的疏散。正常照明、生活水泵供电

等非消防电源只要在水系统功作前切断，就不会引起触电事故及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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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其他在发生火灾时没必要继续工作的电源，或切断后也不会带

来损失的非消防电源，可以在确认火灾后立即切断。下面列出了火灾

时，应切断的非消防电源用电设备和不应切断的非消防电源用电设备

如下：

（1）火灾时可立即切断的非消防电源有：普通动力负荷、自动 扶

梯、排污泵、空调用电、康乐设施、厨房设施等；

（2）火灾时不应立即切掉的非消防电源有：正常照明、生活给

水泵、安全防范系统设施、地下室排水泵、客梯和Ⅰ—Ⅲ类汽车库作

为车辆疏散口的提升机。

关于切断点的位置，原则上应在变电所切断，比较安全。当用电

设备采用封闭母线供电时，可在楼层配电小间切断。

5.2.5 防火门是否都应设置防火门监控系统？

答：除《建规》专门规定的具有信号反馈功能的防火门外，其他

防火门目前暂不强制要求设置防火门监控系统。但是，鉴于设置防火

门监控系统，能及时掌握防火门的启闭状态，确保火灾时防火门能够

有效发挥防火分隔作用，所以鼓励有条件的场所，在水平和竖向疏散

路径的防火门上，设置防火门监控系统。当建筑无需设置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或仅需设置区域报警最小系统(无需设置消防控制室时)，可

不设置防火门监控系统。

《建规》第 6.5.1 条要求“设置在建筑内经常有人通行处的防火

门宜采用常开防火门。常开防火门应能在火灾时自行关闭，并应具有

信号反馈的功能。”；《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第 4.6.1 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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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门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2、疏散通道上各

防火门的开启、关闭及故障状态信号应反馈至防火门监控器。”；《消

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第 5.3.9 条要求“对防火门及防火卷帘系统

的控制和显示应符合下列要求：b)应能显示防火卷帘、常开防火门，

人员密集场所中因管理需要平时常闭的疏散门及具有信号反馈功能

的防火门的工作状态”。

5.3 可燃气体报警系统

5.3.1 工业项目可燃气体探测设计深度有何具体要求？

答：参照《化工装置自控工程设计文件深度规范》执行，可燃气

体探测设计应主要包括平面布置图、GDS 逻辑图、接线图、线缆和保

护管选型等。

5.3.2 可燃气体报警系统是否要独立设置？

答：需要。《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要求可燃气体报警系统应独立设置。独立设置的含义：（1）可燃气体

报警系统的系统功能不受其它系统（如：DCS，SIS，SCADA）故障停

机的影响；（2）可燃气体报警系统的系统功能不受其它控制系统正常

停机的影响。

5.3.3 可燃气体检测信号都进工艺装置的 PLC、DCS、SIS 的独立 I/O

卡件或都进工艺装置的 PLC、DCS、SIS 的独立控制器，这是否算做独

立？

答：不算。PLC、DCS、SIS 故障时，不能保证可燃气体报警功能

正常，而这时更需要可燃气体报警系统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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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可燃气体报警系统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可燃气体报警二级信号和报警控制器故障信号，应送至消防

控制室的图形显示装置，或起集中报警控制功能的火灾报警控制器上

进行显示。可燃气体报警信号应经报警控制器送至消防控制室的火灾

报警控制器，可燃气体探测器不得直接接入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探测器

总线回路。参与消防联动的气体报警信号，需要先经独立的可燃气体

报警器，再把报警信号送入火灾报警控制器。

5.3.5 危险化学品仓库是否需要设置气体探测器？

答：根据《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

定标准（试行）》（安监总管三〔2017〕121 号）第十二条和《危险化

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监控技术规范》第 6.3.5.1 条要求，涉及可燃和

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应设置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探测

设施。其现场设施应与设计图纸一致，并正常运行。

5.4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5.4.1 根据《应急照明标准》第 3.2.9 条第 2款的要求，当安全出口

或疏散门在疏散走道侧边时，应在疏散走道上方增设指向安全出口或

疏散门的方向标志灯。有些仓库或者厂房层高比较特殊，譬如单层层

高有 20m 甚至更高，无法按规范要求设置方向标志灯，如何处理？

答：可不增设吊装的方向标志灯，但应尽量缩小墙面疏散标志的

间距，确保人员疏散安全，其余常规疏散走道应符合规范要求。

5.4.2 根据《应急照明标准》第 3.2.1 条第 6款“标志灯的规格应符

合下列规定：1）室内高度大于 4.5m 的场所，应选择特大型或大型标



43

志灯；2）室内高度为 3.5m～4.5m 的场所，应选择大型或中型标志灯；

3）室内高度小于 3.5m 的场所，应选择中型或小型标志灯”，高度大

于 3.5m 的厂房内安装在疏散走道、通道两侧的墙面或柱面上的标志

灯是否也需要按此条规范要求执行？

答：根据条文说明：“目前，标志灯的规格分为特大型、大型、

中型和小型四种类型，为了有效保证人员对标志灯指示信息的清晰识

别，应根据不同的设置高度选择适宜规格的标志灯”，可以理解“室

内高度”是指标志灯的安装高度。安装在疏散走道、通道两侧的墙面

或柱面上时，标志灯底边距地面的高度应小于 1m，此时标志灯的规

格选型不受该条文限制。

5.4.3 甲、乙类仓库是否需要设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答：按照《火通规》第 10.1.8、10.1.9 条要求，甲、乙类仓库

不需要设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5.4.4 《应急照明标准》第 3.2.9 条要求方向标志灯应设置在走道、

楼梯两侧距地面、梯面高度 1m 以下的墙面、柱面上，但很多厂房标

志灯设置在柱面上会被生产设备遮挡，如何解决？

答：可按照《应急照明标准》第 3.2.9 条第 2款规定，设置在疏

散通道的上方。

5.4.5 甲、乙类厂房或仓库等爆炸危险性场所不宜设置电井和配电间。

那么应急照明配电箱设置的位置应如何设置？

答：根据《应急照明标准》第 3.3.7 条第 2款规定，因甲、乙类

厂房或仓库等爆炸危险性场所属于非人员密集场所，所以按照规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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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与别的防火分区共用一个应急照明配电箱，可以由附近的应急照

明配电箱引入专有的一回或几回应急照明配电回路，根据防火分区确

定配电回路数量。也可采用防爆型应急照明配电箱放置在室外。

5.5 其他

5.5.1 在不影响疏散的前提下，仓库、厂房的楼梯间内是否可以设置

配电箱？

答：规范对楼梯间是否可以设置配电箱无明确要求。在人员疏散

的楼梯通道范围内不宜设置配电箱。

5.5.2 如何确定消防配电电缆、电线的阻燃级别？

答：按《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第 13.8.4 条、《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设计规范》第 11.2.2 条要求选择。

5.5.3 爆炸危险区域的电气设备如何选用相对应的防爆电气设备？

答：按规范根据爆炸危险介质，选用相对应的防爆电气设备，详

见《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附录 C、附录 E。

5.5.4 消防配电支线可以穿越无关的防火分区吗？

答：根据《建规》第 10.1.7 条要求，消防配电支线不宜穿越无

关的防火分区。

5.5.5 爆炸危险场所的窗、轻钢屋面是否可视为实体墙？

答：爆炸危险场所的窗、轻钢屋面不能作为实体墙，详见《爆炸

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图 B.0.1-15。

5.5.6 消防用电负荷等级如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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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消防用电负荷等级的确定应按国家规范《建规》、《火通规》，

以及国家颁布的各行业国家标准执行。

5.5.7 在爆炸危险场所内设置变、配电站有何要求？

答：应依据项目执行的规范，如《建规》、《石化标》、《精细标》、

《煤化标》等，采取相应的防火分隔措施。

5.5.8 对于特种气体，如:硅烷、氯硅烷、TSA 等场所的电气防爆等

级 GB50058 无依据可查，设计中该如何确定？

答：可参考现行国家相关标准执行。

5.5.9 工业建筑中的柴油发电机房及储油间是否按照爆炸危险环境

设计？

答：因为柴油闪点高于 60℃，目前柴油发电机室按非防爆设计，

柴油发电机及其控制箱、配电箱按非防爆选择，但按标准图集《柴油

发电机》15D202-2 要求照明灯具、通风机等设备按防爆设计，储油

间按防爆设计。此外，柴油发电机房及储油间的设计应满足《火通规》

中第 4.1.4、4.1.5 条的要求。

5.5.10 《建规》第 10.2.5 条规定，可燃材料仓库内宜使用低温照明

灯具，并应对灯具的发热部件采取隔热等防火措施，不应使用卤钨灯

等高温照明灯具。配电箱及开关应设置在仓库外。其中“配电箱及开

关应设置在仓库外”指的是可燃材料仓库还是所有仓库？生产厂房内

的仓库是否需要执行这条？丁类仓库是否属于可燃材料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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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问题一指的是可燃材料仓库；问题二中对于单独的仓库建筑、

其他建筑内的仓库均需执行该条；问题三可燃材料仓库包括甲、乙、

丙类仓库，不包括丁类仓库。

5.5.11 储存爆炸危险介质的仓库的爆炸危险区域是否可参考《爆炸

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附录 B.0.1 第 21 规定对工艺设备容积

不大于 95m
3
、压力不大于 3.5MPa、流量不大于 38L/s 的生产装置，

且为第二级释放源，按照生产的实践经验，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

以释放源为中心，半径为 4.5m 的范围内可划为 2区？

答：应结合化工工艺专业意见，参照《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

计规范》附录 B.0.1 第 21 规定执行。

5.5.12 存在爆炸危险介质的工业厂房内用电设备及线路应如何满足

其爆炸危险区域划分范围、爆炸危险介质的危险等级设置防爆要求？

答：爆炸危险环境内用电设备应符合《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

计规范》和《爆炸性环境 第 1～36 部分》（GB3836.1～36）系列标准

的要求。

设计图纸可按照《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第 3.3.4 条，

“爆炸性气体环境电力装置设计应有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对于简单

或小型厂房,可采用文字说明表达”的要求执行。同时，设计单位在

图纸设计中应准确确定爆炸危险介质的等级和严格划分爆炸危险区

域范围，既不能刻意降低爆炸介质的危险等级、缩小爆炸危险范围，

也不能随意提升爆炸介质的危险等级或扩大爆炸危险区域范围，更不

能把气体防爆产品与粉尘防爆产品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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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3 爆炸危险环境内电气设备接地应符合哪些相关要求？

答：爆炸危险环境内用电设备的设计图纸应符合《爆炸危险环境

电力装置设计规范》要求，现场安装及验收应符合《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要求。

注意用电设备不特指电气设计图纸中设备，应包含区域内所有用

电设备，如：电动机、配电箱、现场仪表、探测器等用电设备。除符

合以上规定之外，不同行业有专项规定时，应符合其专项规范或标准

的要求。

5.5.14 室外的危险品储罐区（组）如何设置避雷设施？

答：室外的危险品罐区（组）防雷设计应符合《建筑物防雷设计

规范》和《石油化工装置防雷设计规范（2022 年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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